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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廖家欣
電話：05-5523155#3155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ylhg68192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1138247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府111年11月16日召開「西螺廖添德宅-前排六棟街

屋及後棟洋樓」、「斗南分局經管舊警備隊辦公室及餐

廳」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紀錄1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11月14日府文資二字第1113822549號會勘通

知單續辦。

二、本次決議如下：

(一)西螺廖添德宅-前排六棟街屋及後棟洋樓：3票不建議列

冊追蹤並且未達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基準。

(二)斗南分局經管舊警備隊辦公室及餐廳：3票不建議列冊追

蹤並且未達文化資產指定登錄基準。

正本：廖丕承君、廖丕訓君、廖淑芬君、陳哲正君、陳剛正君、廖丕基君、蕭廖淑珍
君、廖芳蘭君、廖渭賓君、廖渭垣君、廖蓓珮君、廖畹方君、廖畹芸君、廖畹玲
君、廖之瑜君、廖晨妤君、廖貫宇君、蔡政翰君、廖思堯君、林純瑛君、許燕珠
君、廖宜輝君、廖曼君君、廖宜祥君、廖品滋君、董惠文君、雲林縣警察局斗南
分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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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王委員貞復、吳委員培暉、何委員肇喜、本府文化觀光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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